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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48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 

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 

后续行动 
 
 

2010 年 8 月 11 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通报萨尔瓦多政府做出的撤销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第十三次全体

会议 1994 年 9 月 13 日在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保留的

决定，其中提到了家庭、生殖权利、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概念以及“个体”一

词。 

 在这方面，谨随信附上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概述萨尔瓦多政府在这一重要问

题上的立场(见附件)。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8 下联合国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卡洛斯·恩里克·加西亚·冈萨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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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11 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附件 
 
 

撤销萨尔瓦多对 1994 年在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的保留 
 
 

 萨尔瓦多， 

 铭记萨尔瓦多在1994年 9月 13日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第十三

次全体会议上做出的保留，其中提到了家庭、生殖权利、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

概念以及“个体”一词， 

 考虑到萨尔瓦多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所做的承诺，

铭记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卫生问题上就萨尔瓦多的第七次定期报告提出的

意见，感到关切的是，弱势妇女群体，尤其是农村妇女仍难以享受保健服务；关

于孕产妇死亡问题的统计数字不一致；青少年生育现象频繁发生，对妇女的身心

健康具有不利影响；学校课程中针对男女孩的性教育计划成效有限；关于艾滋病

毒/艾滋病问题的信息缺乏，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现象女性化。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萨尔瓦多应全面研究妇女的具体保健需求，包括生殖保

健；从组织上和财务上加强以妇女和男子为对象的计划生育方案，以及广泛向所

有妇女和男子，包括青少年提供避孕药具；加强为女孩和男孩提供的性教育方案，

以促进负责任的性行为；推动全国性对话，讨论妇女的生殖健康权利，包括限制

性堕胎法的后果；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性别方面问题，包括妇女和男子之间

的权力差别，因为这样的差别经常使妇女无法要求安全和负责任的性行为；加强

努力，以提高认识，教育妇女和女童如何保护自己免染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

确保妇女和女童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服务、相关的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享有平等

的权利和渠道。 

 意识到当前的妇女健康状况，特别是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领域。表明这一状

况的现象有：少女怀孕比例高；可以避免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艾滋病毒/艾滋病

现象女性化和导致贫穷女性化程度增加的其它因素；以及国内暴力侵害妇女的行

为非常普遍。  

 认识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同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不可否认

的关系。 

 还考虑到各国在通过《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开罗行动纲领》)

以来的 15 年里所取得的进展。 

 谨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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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宪法》，萨尔瓦多确认家庭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因此应该得到全

面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通过颁布立法和设立适当组织而提供的保护和支

持，以及加强其凝聚力、福祉及社会、文化和经济进步的服务。这一方法符

合《开罗行动纲领》第 5.1 项的规定。 

 尽管萨尔瓦多《宪法》规定婚姻是家庭的法律基础，但还规定，虽然婚

姻有价值，却不是行使《宪法》为家庭规定的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宪法》

确认，由于各种因素，在萨尔瓦多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单位，其中包括

最初通过婚姻、婚外同居或非婚姻方法组建的家庭。无论婚姻后来是否破裂，

或者婚外同居状况或非婚姻安排是否发生改变，仅仅婚姻状况不反映萨尔瓦

多人的家庭结构。显然，没有单一的家庭结构。现有的全国资料显示，37%

的家庭户主是妇女(全国家庭卫生状况调查，2008 年，第 23-24 页，图 3.5

和表 3.24)，其中 38.8%的女户主是单身、离异、寡居或已事实上分居(同上，

第 49 页，表 3.25)。此外，在曾经有过婚姻的 15-49 岁妇女中，42.7%在同

居，36.1%仍然保持婚姻，18.2%已事实上分居，2.3%寡居，0.7%离异(同上，

第 75 页，表 4.14)。 

 萨尔瓦多理解《开罗行动纲领》的文本中使用“家庭形式的多样性”或

“多种家庭形式”等词，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典型措辞，目的是为

了足够宽泛，以便涵盖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家庭结构和模式。这有助于各国和

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一个社会学独立体的家庭上，而不考虑其具体

形式或组成。 

2. 生殖权利、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 

 根据各项人权文书的规定，生殖权利是承认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

地决定生育次数、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一组自由和权

利，实现性和生殖最高标准的权利，以及在没有歧视、强迫或暴力的情况下

作出有关生育决定的权利。在这方面，萨尔瓦多重申，根据《开罗行动纲领》

第 8.25 段，萨尔瓦多绝不提倡将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方法。 

 萨尔瓦多的理解是，生殖健康不仅仅指人民的生殖系统、生殖功能和生

殖过程没有疾病，而且还指人民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这包

括有能力过满意和安全的性生活，并且根据对负责任人类性行为必要性的进

一步认识，根据当前的性行为现实情况，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生育多

少。这些条件包含了男女获得信息的权利以及获得自己选定的安全、有效、

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的权利。 

 至于男女青少年，落实生殖健康概念主要是帮助他们作出知情决定。在

这方面，从不同性别角度提供信息、进行教育、提供认识和提供性活动咨询

至关重要。必须指出，这些活动必须触及少年的具体问题和妇女的特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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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庭、学校和负责少年问题的官员必须积极参与编制青少年的教育材

料。 

 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必须保证各种方案和提供保健服务者的态度不会限

制男女青少年获得适当服务以及他们需要的信息的机会。提供保健服务者还

应保护男女青少年的隐私权、保密权、受到尊重权和知情同意权。必须指出，

我国国家立法和《开罗行动纲领》都认为，保密是指青少年与提供保健服务

者之间的信息保密，不是指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信息保密。 

 关于计划生育，应该指出，萨尔瓦多是拉丁美洲少女怀孕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仅 2008 年就有约 23 500 名 10 至 19 岁女孩和少年生产(公共卫生和

社会福利部 2008 年健康指标通讯，第 5 页，表 3)，这显示女孩很早就开始

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并且往往遭受性虐待。萨尔瓦多 15 至 24 岁妇

女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为 16.3 岁(全国家庭保健调查，同前，第 141 页)，

第一次性交发生时间的比例分别为：15 岁以前 20.9%，15 至 19 岁之间

69.2%(15 至 17 岁 48.3%，18 至 19 岁 20.9%)，19 至 24 岁 9.8%(同上，第 153

页)。这种状况显示，我们亟需发展全面的性教育，而且亟需制定防止暴力

侵害妇女、包括防止性暴力侵害妇女的政策，以期赋予妇女能力，特别是使

她们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性选择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综上所述，而且一如上文指出，鉴于《开罗行动纲领》和我国国家立法

都不提倡将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方法，萨尔瓦多完全接受该文件所载生殖权

利、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概念。 

3. 关于“个人”一词，萨尔瓦多国谨指出，《开罗行动纲领》用这个概念

确认有权享受和(或)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的人。换言之，按照对《开罗行动

纲领》第 7.3、7.16、11.15(b)、12.1、12.20(a)和 13.15(a)等段的诚实理

解，一如家庭或夫妇有权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个人或单身人士也有权享有

某些权利和自由。 

 鉴于上述理由，萨尔瓦多国决定撤回以前对《开罗行动纲领》所载上述概念

提出的保留意见，全盘接受其内容。 

 


